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一、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关于决定开展《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管理试点工作事宜的公告》、《关于调整<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商品目录>的公告》等法律法规。
     二、提交材料：

（一）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二）《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三）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五）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六）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七）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上海市或各区（县）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八）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九）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十）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只需提交前款第二项和第四项材料，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前款第九项材料，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前款第十项规定的有关材料；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更的，比照初次申请办理。

三、行政许可内容：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二）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三）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四、办理流程：





办理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场中路950号

承办处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服务一部货币金银处

联系电话：021-26026874，26026977             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不收费                         监督电话：58845635

在收到报告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





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在收到报告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材料齐全，符合条件





材料不全





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和材料





申请人





在收到报告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不符合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收到申请报告，依据《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双人会同对申请人提交申请报告及材料进行审核








通知申请人领取《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通知申请人领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